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責任分工表
	項次
	程序
	責任
	處室
	處理天數

	1
	接獲性騷擾
申訴

↓
	知悉日24小時內進行網路校安通報(關懷e起來)，以「疑似」用語通報。
	學務處
生輔組
	24小時之內

	2
	申訴人
書面申訴

↓
	載明申訴書，若以言詞、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提出應於10日內補正。
	人事室
	1~10個月

	3
	申訴收件

↓
	確認申訴書內容是否完整(不完整14日內補正，再正式受理) 。
	人事室
	5日內

	4
	移送性平會
	是否受理。
	性平會秘書
	

	5
	不受理
	需以書面敘明通知申訴人。
	性平會秘書
	20日內

	
	受理

↓
	(1) 指派二人以上委員組成專業小組調查。
(2) 提出申訴兩個月之內結案，必要時延長一個月。
	性平會召集人
(校長)

性平會秘書
	受理後7日
內指派調查

	6
	召開性平會

↓
	(1) 備妥調查報告書。
(2) 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出席。
	性平會秘書
	60~90日內

	7
	決議認定
	(1) 性騷擾成立：

教師：移送教評會續辦。

職員工：移送成績考核會續辦。

(2) 性侵害：全案移送性平會續辦。
(3) 通知申訴人、被申訴人。
	人事室

性平會
	

	8
	懲處成立
	經性平會建議懲處：

(1) 本校教職員工經校長核定。

(2) 非本校教職員工，應函知其相關單位。
	校長

人事室
	


相關注意事項：

1、 該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不包含學生。

2、 性侵害成立之教職員工，由本校性平會做最終處置(教師解聘、職員工離職)。

3、 性騷擾成立之教職員工，教師本校教評會做最終處置(停聘、解聘、不續聘)；職員工由本校成績考核委員會做最終處置(停職、離職)。

4、 發生相關事件如經媒體披露，由公關組代表本校發言。

5、 相關人員應詳閱此申訴及處理要點，勿發生行政知能不足而處置不當。

